泉州师范学院文件

泉师院办〔2014〕7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为保障师生员工、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我校信息，提高学校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规范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精神，现就学校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种信息拟稿时要先确定公开属性。参照《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第三章规定，拟稿时对各种信息进行公开属性界定，确定公开范围。草拟学校文稿时，拟稿单中的“公开属性”选择项必须填写。
二、规范信息发布。各类信息公开前，要严格按照《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规定（试行）》进行信息密级审查。确定信息密级和公开属性后，对拟向社会和全校师生公开的信息，要自觉在学校信息公开网、信息公开栏上进行公开。信息网上发布时，属于《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主要内容》（详见附件）的信息，在CMS信息发布后台的自定义属性中，要选择“信息公开”。
三、做好信息公开登记备案工作。在学校信息公开栏公开的信息，一份报送信息公开办（行政楼807室：党政办督查科）登记备案，一份加盖“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专用章”后在学校信息公开栏张贴。全校性的规章制度文件发布后，要将电子版发送至信息公开办邮箱3038@qztc.edu.cn，由信息公开办在信息公开网站专栏上公布。
四、完善学校信息公开工作二级体制。各二级学院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参照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相关文件，规范本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在本学院所属场所显著位置设置学院信息公开栏， 并在学院网站上建立学院信息公开专栏。
五、做好本单位信息公开年度统计工作。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各种材料的收集整理，每年10月15日前要向信息公开办报送本单位上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及各种公开信息统计数据。
六、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信息公开工作，具体名单于4月30日前报送学校信息公开办备案。
信息公开工作是学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请各单位认真执行通知要求和各项规定，共同推进我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全面提升我校信息公开工作水平。
附件：泉州师范学院信息公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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